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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海市（含合浦）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2021年~2030年）

（征求公众意见稿）

北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交通大学

二〇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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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编范围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范围为北海市陆域面积 3964 km2，涵盖

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及合浦县，不包含涠洲岛-斜阳岛区域。

地表水域为区域内主要水道、河流和水库。

2.修编原则

1、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水环境功能区划分应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合理地开发利

用水资源，保护当代和后代人赖以生存的水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及动

植物正常生存，实现可持续发展。

2、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优先保护的原则

应以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为优先保护对象。禁止向生活饮用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排放污水，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旅游、游泳和其它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

活动；禁止在生活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排放量，禁止设立装卸垃圾、

油类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3、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预防为主的原则

当地表水做为地下饮用水源地补给水，或地质结构造成明显渗漏

时，应考虑对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影响，防止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污染，

将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陆上污染源进行统筹考虑，保护地下水水质。

4、不得降低现状使用功能的原则

划分水环境功能区时不得降低现状水质对应的使用功能。对于水

资源丰富且水质尚好但尚未开发的地区，确因发展经济的需要要求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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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体现状功能时，应论证降低水质要求是否影响该区未来水环境质

量提高要求，并做降低现状使用功能必要性说明。

5、水域兼有多种功能时按高功能保护的原则

当同一水域兼有多类功能时，依最高功能划分水环境功能区。跨

国界、省界等水域还应按相应标准中的高标准值保护，在各国和各省

有不同的水质标准时，也依高标准值管理。

6、对专业用水区及跨界管理水域统筹考虑的原则

属于专业用水单一功能的水域，如卫生部门划定的集中式饮用水

取水口及其卫生防护区，渔业部门划定的渔业水域均为专业用水区，

分别执行专业用水标准，由相应管理部门依法管理。跨界管理水域应

规定跨界控制断面的水质要求和允许排污总量指标。对可生物富集、

环境累积的有毒有害物质，应在源头严加控制。对跨界水域，以下游

对水质的功能要求作为划分依据。

7、与调整产业布局、陆上污染源管理紧密结合的原则

为实现水环境功能区保护目标，应与陆上产业合理布局、工农业

发展、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相结合；将区域点源与面污染源控制方案、

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方案与水环境功能区水质目标的实现相结

合，使水环境功能区的划分与区域(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体现水环

境功能区划分在水上，目标落实在陆上。

8、实用可行、便于管理的原则

划分方案应实用可行，有利于强化目标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确

保本行政区域内管理得力，相邻行政区监督有效。

9、不得低于原有功能区类别的原则

本次区划水体功能区类别不得低于原有功能区划该水体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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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编区划期限

区划基准年为 2021年，区划水平年为 2030年。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功能区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相应水域水质标准。各主要评价因子具体执行的

评价标准限值见下表。

表 1 各级标准各项污染物浓度限值

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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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海市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方案

5.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北海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的划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结合北海市区总体规划和水环境现状

及使用功能情况，对原有的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开展修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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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北海市河流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汇总表

序号
水资源

四级区
水体

区划范围

长度（km）
现状使用功

能
水质现状 规划主导功能 控制城镇

水质类

别目标

水功能

区类别

与原方案

对比起点 终点

1 南流江

南流江 北海市入境 合浦县常乐镇多蕉村 16.34 饮用、渔业 Ⅲ类 饮用、渔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南流江 合浦县常乐镇多蕉村 合浦县石湾镇大桥 46.04 渔业、农业 Ⅴ类 渔业、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南流江 合浦县石湾镇大桥 合浦县总江桥闸 25.26 饮用、渔业 Ⅴ类 饮用、渔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南流江 合浦县总江桥闸 入海口 69.05 渔业、农业 Ⅱ类~Ⅲ类 渔业、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2 南流江 鸭麻江 源头 入南流江口 23.74 农业 Ⅳ类 农业 合浦县 Ⅳ类 Ⅲ类 新增

3 南流江 车板江 北海市入境 入南流江口 10.06 农业 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4 南流江 武利江 北海市入境 入南流江口 20.98 农业 Ⅲ类~Ⅴ类 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5 南流江 白沙江 源头 入南流江口 23.8 农业 农业 合浦县 Ⅲ类 新增

6 南流江 木水江 北海市入境 入南流江口 22.51 农业 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7 南流江
周江(西

门江）

周江口 双江桥 27.77
工业、农业、

景观
Ⅳ类

农业、景观、

工业
合浦县 Ⅳ类 Ⅲ类 新增

双江桥 入海口 12.93
工业、农业、

渔业
Ⅲ类~Ⅴ类 农业、渔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8 南流江

七里江 源头 七里桥 12.76 农业 劣Ⅴ类 农业 合浦县 Ⅳ类 Ⅲ类 新增

七里江 七里桥
石康镇多葛村财江口

屯(下游接周江)
8.53 农业 劣Ⅴ类 农业 合浦县 Ⅳ类 Ⅲ类 新增

10 南流江 洪潮江 洪潮江水库坝首 入南流江河口 14.34 工业、景观、 Ⅳ类~Ⅴ类 景观、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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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资源

四级区
水体

区划范围

长度（km）
现状使用功

能
水质现状 规划主导功能 控制城镇

水质类

别目标

水功能

区类别

与原方案

对比起点 终点

农业

11 南流江 张屋评河 源头 入南流江河口 18.87 农业 Ⅲ类 农业 合浦县 Ⅲ类 新增

12 南流江 白沙江
源头（乌家镇岭顶村

垌尾屯）
入南流江河口 17.95 农业 农业 合浦县 Ⅳ类 Ⅳ类 新增

13 南流江 大沟江 源头 陈屋村 22.99 工业、农业 饮用、工业 合浦县 Ⅲ类 新增

14 南流江 鲎港江 陈屋村 入海口 10.3 渔业、农业 Ⅴ类 渔业、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15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公馆河 源头 入海口 29.95 工业、农业 Ⅴ类 工业、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Ⅳ类 新增

16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白沙河 源头 虎塘村 9.05 工业、渔业 Ⅲ类 饮用、工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白沙河 虎塘村 入海口 11.19 工业、渔业 Ⅴ类 农业、渔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17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湖海运河 湖海运河渠首 银海区孙东村 39.19 饮用、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合浦县 Ⅲ类 Ⅲ类 新增

湖海运河 银海区孙东村 牛尾岭水库 4.03 饮用、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海城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湖海运河 牛尾岭水库 入海口 14.81
景观娱乐、

农业
Ⅲ类

景观娱乐、农

业
海城区 Ⅲ类 Ⅳ类

Ⅲ类降为

Ⅳ类

18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冯家江 源头 入海口 10.67

景观、农业、

工业
Ⅳ类 景观、农业 海城区 Ⅲ类 Ⅳ类

Ⅲ类降为

Ⅳ类

19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七星江 源头 入海口 2.11 工业、景观 劣Ⅴ类 农业、景观 海城区 Ⅳ类 不变

20 其他独流 福成河 源头 福成镇 17.74 饮用、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银海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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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资源

四级区
水体

区划范围

长度（km）
现状使用功

能
水质现状 规划主导功能 控制城镇

水质类

别目标

水功能

区类别

与原方案

对比起点 终点

入海诸河 工业

福成河 福成镇 入海口 13.2 农业、渔业 Ⅲ类
工业、农业、

渔业
银海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21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海陆江 源头 入海口 24.19 农业 Ⅲ类 农业 银海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22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三合口江 源头 牛尾岭水库坝首 6.12 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银海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三合口江 牛尾岭水库坝首 入海口 14.15
农业、工业、

渔业
Ⅴ类

农业、工业、

渔业
银海区 Ⅲ类 Ⅳ类

Ⅲ类降为

Ⅳ类

23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南康江 源头 南康镇 17.6
农业、渔业、

工业
Ⅳ类~Ⅴ类

饮用、工业、

农业
铁山港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南康江 南康镇 入海口 17 农业 Ⅲ类~Ⅳ类
农业、渔业、

工业
铁山港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24
其他独流

入海诸河
火禄河 源头 入海口 21.46 农业 Ⅲ类 农业 铁山港区 Ⅲ类 Ⅲ类 不变

注：“入海口”截止到地表水的管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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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北海市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汇总表

序号
控制城

镇
水库名称 区划范围 起点 终点

水库面积

（km2）

现状使用功

能
现状水质

规划主导功

能

水质类别

目标
与原方案对比

1 城区 牛尾岭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2.85 饮用 Ⅲ—Ⅳ 饮用 Ⅱ-Ⅲ类 不变

2 城区 鲤鱼地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0.69 景观娱乐 劣Ⅴ类 景观娱乐 Ⅳ类 Ⅲ类降为Ⅳ类

3 合浦县 六湖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3.36 农业 Ⅲ—Ⅴ 农业 Ⅲ类 新增

4 合浦县 合浦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1.33 农业 Ⅲ类 农业 Ⅲ类 新增

5 合浦县 清水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5.39 农业 Ⅲ类~Ⅳ类 饮用 Ⅲ类 新增

6 城区 七星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0.28 农用、景观 劣Ⅴ类 农用、景观 Ⅳ类 Ⅲ类降为Ⅳ类

7 合浦县 风门岭水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0.27 农用、景观 Ⅳ类 农用、景观 Ⅳ类 新增

8 城区 龙头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0.26 农用、景观 Ⅴ类 农用、景观 Ⅳ类 Ⅲ类降为Ⅳ类

9 合浦县 闸口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1.32 饮用、农业 Ⅲ类~Ⅳ类 饮用、农业 Ⅲ类 新增

10 合浦县 旺盛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5.43 农业 Ⅲ类
农业、工业、

饮用
Ⅲ类 新增

11 城区 后沟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0.23 农用、景观 Ⅲ类 农用、景观 Ⅳ类 Ⅲ类降为Ⅳ类

12 合浦县 石康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1.35 饮用、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Ⅲ类 新增

13 合浦县 洪潮江水库 全库区 库尾 坝首 25.97 饮用、农业 Ⅲ类 饮用、农业 Ⅲ类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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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说明

牛尾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其

中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周围半径 1000米范围内的水域，水

质保护目标为Ⅱ类；二级保护区为水库一级保护区外的全部水域以及

湖海运河佛子电站水闸至孙东电站大坝段的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Ⅲ

类；另外建议其余各未涉及地表水域（小型河流、湖库等）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附图 1：北海市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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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北海市（含合浦）

环境空气功能区划方案

（2021年~2030年）

（征求公众意见稿）

北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交通大学

二〇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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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编范围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修编范围为北海市陆域面积 3964 km2，

涵盖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不含涠洲岛-斜阳岛区域。

2.修编原则

针对本次北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修编工作的特点，应包

括以下原则：

（1）坚持依法划定。根据国家和市级相关法律、 法规和技术规

范要求，科学合理划定环境功能区，划定中不能随意降低环境功能区

级别和管控要求， 有效控制环境影响程度和范围，以有利于提高环

境质量为宗旨，切实维护环境功能区划分的严肃性。

（2）坚持统筹兼顾。以城乡总体规划为指导，统筹考虑城市经

济发展现状、 规划用地性质、用地现状、环境质量现状，与原有环

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保持衔接， 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

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划定环境功能区。

（3）坚持以人为本。回应人民群众对宁静宜居生活的向往，注

重加强对环境敏感人群和以居民住宅、 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 科

研设计、 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的保护， 提高全县城区宜居生

活水平。

（4）坚持务实管用。明确区划单元地理边界，将环境功能区落

地、上图、 入库，力求“划得实，管得住” ，使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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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环境监测、质量评估、环评审批、行政执法等环境日常管理和城

市用地规划、交通规划等空间管制的重要依据，增强保护实效。

（5）尊重既有区划，尽量不降低现有的区划类别，争取在现有

基础上有所提升；

（6）充分考虑城市发展规划，同时注重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使

两者相结合；

（7）坚持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并重，实施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

环境的强制性保护，生态良好地区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保护的生态保护

战略；

（8）坚持以区域的主导功能定性，不以点定性；

（9）协调不同规划原则。报告中参考不同规划，它们之间有不

相符合的地方，尽量协调。

3.修编区划期限

区划基准年为 2021年，区划水平年为 2030年。

4.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标准

环境质量功能区分别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的相应级别标准，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为二级，一类区执行一级

标准，二类区执行二级标准。各级标准各项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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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级标准各项污染物浓度限值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制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20 60

μg/m3

24小时平均 50 150

1小时平均 150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40

24小时平均 80 80

1小时平均 200 200

3 一氧化碳（CO）
24小时平均 4 4

mg/m3

1小时平均 10 10

4 臭氧 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00 160

μg/m3

1小时平均 160 200

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 μm）
年平均 40 70

24小时平均 50 150

6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 μm）
年平均 15 35

24小时平均 35 75

环境空气污染物其他项目浓度限制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1 总悬浮颗粒物（TSP）
年平均 80 200

μg/m3

24小时平均 120 300

2 氮氧化物（NOx）

年平均 50 50

24小时平均 100 100

1小时平均 250 250

3 铅 Pb
年平均 0.5 0.5

季平均 1 1

4 苯并[a]芘 B[a]P
年平均 0.001 0.001

24小时平均 0.0025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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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海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修编方案

本次修编工作所涉及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见表 2。

5.1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

通过本次修编工作，北海市有一类区共 5个片区，范围如下：

（1）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

该片区域是北海市著名的风景名胜景点、旅游度假胜地及自然保

护区，是对环境空气质量要求较高的地区，总面积约 1.87 km2。该区

域生态环境良好，空气质量优，区内无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仅有旅游

业带来的污染如交通污染和餐饮污染，空气污染物现状负荷量较小，

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

（2）鲤鱼地风景园区

鲤鱼地风景园区位于北海市银海区西南部，景区占地 18.3km2，

该区域被北海市海城区和银海区城区包围，周边环境为城市区域，受

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其所在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补充监测点位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平均监测值分别为 0.020mg/m3、

0.040 mg/m3、0.2 mg/m3及 0.024 mg/m3，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且同时《北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3-2030）》将该区域作为风景旅游点发展，规划为一类环境

空气质量功能区，因此兼顾考虑以后空气质量状况以及对鲤鱼地风景

园区的管理，划定该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一级标准，同时限定污染源

新建，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该片区的大气状况。

（3）牛尾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牛尾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银海区与合浦县交界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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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工业园区和城镇较远，生态环境良好，是北海市的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历来是北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清洁对照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

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因此，将其划

分为一类功能区，执行一级标准。

（4）银滩核心保护区

银滩是北海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北海的城市名片。而沙滩

则是银滩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重要区域。为了保

护银滩的生态环境，规范银滩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银滩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同时结合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将西至大墩海、东至冯家江、北至规划

岸线、南至平均低潮位线的围合范围划定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

执行一级标准，区域面积约 4平方公里。

（5）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

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是 1990年 9月由国务院

批准成立的首批海洋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自然保护区位于北

海市合浦县境内，由英罗港片区和丹兜海片区组成，范围涉及合浦县

的山口、沙田和白沙 3 个镇。根据北海市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

（2020~2030年），结合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将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

自然保护区区域范围划定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区域总面积约 54.17平方

公里。

另外北海老街位于北海市市中心，周边环境属于商住混合区，并

且保护区域面积较小，不符合《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

方法》中一类区的划分要求，所以该区域不单独划分为一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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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

按照功能区划分原则和标准，除去一类区之外的居住、交通、商

业、工业区、农村及一类区未包含的区域均划分为二类区，包括海城

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及涠洲岛部分区域。各区域承担商贸、

居住、交通环境、工业、旅游度假等综合性职能。具体各区情况如下：

（1）海城区

辖区包括大陆和海岛两大部分，总面积 141.24平方公里，全区

主要由涠洲镇，东街街道办事处、中街街道办事处、西街街道办事处、

海角街道办事处、地角街道办事处、高德街道办事处、驿马街道办事

处，1个镇，7个街道，43个社区，19个村组成，人口 33.24万。该

区是北海市政治、经济、文华中心，全面承担中心城区的各项职能。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故全区除去一类区后，均划分为二类功能区，执行二级标准。

（2）银海区

银海区位于北海市中南部，辖区面积 541平方公里，全区主要由

福成镇、银滩镇、平阳镇、侨港镇 4个镇，12个社区，39个村组成，

总人口 19.55万人。该区主要承担文化、旅游、工业等综合性职能。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全区除去一类区后，均划分为二类功能区，执行二级标准。

（3）铁山港区

铁山港区位于北海市东部，辖区面积 394平方公里，辖区内主要

由南康镇、营盘镇、兴港镇 3个镇，7个社区，37个村组成，总人口

19.02万。因铁山港区的环境质量现状和规划的分区功能要求，区域

范围内无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铁山港区主要承担工业、仓储、

物流及生活职能。综合考虑其行政区内各功能划分和建设规划布局，

征
求
公
众
意
见
稿



全区划分为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4）合浦县

合浦县位于北海市北部，辖区面积 2380平方公里，全区主要由

沙田镇、山口镇、白沙镇、公馆镇、曲樟乡、闸口镇、常乐镇、石康

镇、石湾镇、廉州镇、西场镇、沙岗镇、党江镇、乌家镇、星岛湖镇

14个镇、1个乡，33个社区，241个村组成，总人口 110.9万人。该

区主要承担文化、旅游、工业等综合性职能。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全区除去一类区

后，均划分为二类功能区，执行二级标准。

同时，广大农村地区也划分为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5.3说明

（1）新建工业区划归二类区，且工业区不能设在相邻的一类功

能区的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2）在二类区建高架点源，若排放的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影响

到一类区，则新建点源的最大落地浓度应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执行。

（3）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中各项污染物的监测、采样、分析

方法及数据统计的有效性，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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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北海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修编方案

功能区

类别
编号

适用区域名

称
区域主要功能 区域范围 面积（km2） 主要用地分类

与原方

案对比

一类功

能区适

用区域

1-01 冠头岭国家

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

东至海景大道，南至冠岭山庄，西

至海岸，北至金海岸大道
1.87 公共用地，旅游度

假区，自然保护区

调整范

围

1-02 鲤鱼地风景

园区
旅游区，居住区

东至天津路，南至银滩大道，西至

南珠大道，北至铁路线
18.3 居住用地，公共用

地
不变

1-03
牛尾岭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水源地保护区
东到邻近村庄，南至铁路线，西至

柳北高速，北至湖海运河
16.3 水库用地，自然保

护区

调整范

围

1-04 银滩核心保

护区

自然保护区，旅

游度假区

西至大墩海、东至冯家江、北至规

划岸线、南至平均低潮位线的围合

范围

4 公共用地，旅游度

假区，自然保护区
不变

1-05-1
广西山口国

家级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东至临近村庄边界，西、南至合浦

边界，北至 241国道
31.77 自然保护区 增加

1-05-2
广西山口国

家级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东、西至临近村庄边界，南至合浦

边界，北至兰海高速
22.4 自然保护区 增加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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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

类别
编号

适用区域名

称
区域主要功能 区域范围 面积（km2） 主要用地分类

与原方

案对比

二类功

能区适

用区域

2-01
海城区除一

类区外的所

有区域

居住区，文化

区、商业区，一

般工业区

北至合浦交界，南与东至海城区交

界，西至海岸
114.63

居住用地，办公用

地，商业用地，工

业用地

不变

2-02
银海区除一

类区外的所

有区域

居住区，文化

区，工业区，混

合区

北至合浦交界，西至海城区交界，

东至铁山港区交界，南至海岸
506.97

居住用地，办公用

地，商业用地，工

业用地

不变

2-03 铁山港区
居住区，混合

区，工业区

北至合浦交界，南至海岸，西至海

城区交界，东至海岸
394

工业用地，居住用

地，仓储、码头用

地，办公用地

不变

2-04
合浦县除一

类区外的所

有区域

居住区，混合

区，工业区

北至钦州市交界，西至海岸，南至

北海市区交界，东至玉林市及海岸
2729.83

居住用地，办公用

地，商业用地，工

业用地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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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北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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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北海市（含合浦）

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2021年~2030年）

（征求公众意见稿）

北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交通大学

二〇二三年
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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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编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修编工作所涉及范围为北海市行政区（不

含涠洲岛及斜阳岛），面积约 3964 km2，涵盖海城区、银海区、铁

山港区及合浦县。

2.修编原则与要求

1.区划应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

地现状确定。应覆盖整个城市规划区面积。

2.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3.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5km2。山区等地

形特殊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地形特征确定适宜的区域面积。

4.调整声环境功能区类别需进行充分说明。严格控制 4类声环

境功能区范围

5.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当调整，原则

上不超过 5年调整一次。

6.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按 GB3096的规定执行。

7.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境

噪声现状水平，可从工业区中划出，可定为 2类或 1类声环境功能

区。

8.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公共枢纽、港口站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为 4a类或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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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声环境功能区。

9.尽量避免 0类声环境功能区紧临 3类、4类功能区的情况。

10.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交大的区域，以用地现状作

为区划的主要依据；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及时调整声环境功

能区。

11.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

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

3.修编区划期限

区划基准年为 2021年，区划水平年为 2030年。

4.声环境功能区执行标准

各声环境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规定的各类别标准。各级标准的噪声限值见表 1。

表 1 各级标准噪声限值 单位：dB(A)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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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海市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修编方案

5.1 0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无疗养院等需要特别安静的区域，不划分 0类声环境功能区。

5.2 1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主要有个 10个片区，分别包括冠头

岭国家森林公园、大墩海社区、鲤鱼地片区、金海湾片区、大冠沙片

区、西村港片区、合浦城东居住区、合浦城南居住区、合浦城西居住

区、合浦城北居住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的 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1）1-01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

主要为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及其附近区域，面积约 2.93 平方公

里。原区划（2012版）将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划分为 0类声环境质

量功能区，其一森林本身鸟叫声较为频繁，且该区域紧临海岸，鸟叫

声和海浪声等自然本底值较大；其二，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

术规范》（GB/T15190-2014）：“0 类声环境功能区区域内及附近

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显”及“尽量避免 0类声环境

功能区紧邻 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情况”，而该区域紧邻港口

（石步岭港和南万港<4b类声环境功能区>）；其三，该区域主要功能

为旅游度假区，符合 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因此，本次声环境功能

区划修编将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及其附近区域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

能区。

（2）1-02 大墩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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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3.80平方公里，该片区主要使用功能为居住区、文教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新海岸大道-新世纪大道，西至北海大道，南至美景

路-海景路，东至浙江路。

（3）1-03鲤鱼地片区

面积约 22.11平方公里，该片区主要使用功能为旅游区、绿地，

主要范围为东至天津路，南至银滩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北至铁路线。

（4）1-04金海湾片区

面积约 2.56平方公里，该片区主要使用功能为居住区、文教区，

主要范围为东至东海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北至银滩

大道。

（5）1-05大冠沙片区

面积约 3.58 平方公里，用地类型为居住区、文教区，主要范围

为东至渤海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东海路，北至银滩大道。

（6）1-06西村港片区

该片区位于银海区，面积约 4.28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东至天

津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渤海路，北至银滩大道。

（7）1-07合浦城东居住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廉州大道，西至廉州大道，南至南北二级公路，

东至外环东路-东校场路-科园路-龙门路-廉阳大道-迎宾大道-科园路-

公园路-外环东路-无名路-廉东路，面积约 13.93平方公里。

（8）1-08合浦城南居住区

面积约 6.52平方公里，该片区主要范围为北至金鸡路-廉州南路，

西至金鸡西路，南至南环路，东至望洲路-南北二级公路-还珠南路。

（9）1-09合浦城西居住区

面积约 13.26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西门江东路-西华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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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合浦城北居住区

面积约 7.91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环路，西至西华路，

南至中山路-迎宾大道，东至廉州大道。

5.3 2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2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主要有 38个片区，执行《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1）2-01岭底片区

面积约 2.98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合浦交界，西至海岸线，

南至迎宾大道，东至吉林路。

（2）2-02沙脚片区

面积约 5.58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海岸线，

南至上迎宾大道，东至吉林路。

（3）2-03高德片区

面积约 8.1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迎宾大道，西至上

海路，南至上北海大道，东至南珠大道。

（4）2-04高德东片区

面积约 7.81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南珠大

道，南至上西南大道，东至西南大道。

（5）2-05三江片区

面积约 4.52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上海路，

南至站南东路，东至南珠大道。

（6）2-06北岸片区

面积约 4.12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广东路，

南至北海大道，东至上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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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7西边垌片区

面积约 4.71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广东路，

南至站南东路，东至上海路。

（8）2-08老城片区

面积约 3.4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四川路，

南至北海大道，东至广东路。

（9）2-09站北片区

面积约 3.16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四川路，

南至站前路，东至广东路。

（10）2-10站南片区

面积约 4.69平方公里，主要范围包括北至站前路，西至四川路，

南至浙江路，东至广东路。

（11）2-11海角片区

面积约 3.21 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北至海岸线，西至云南路，南

至北海大道，东至四川路。

（12）2-12地角片区

面积约 4.90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包括北至海岸线，西至昆明路

—海角路，南至北海大道，东至云南路。

（13）2-13白屋片区

面积约 2.85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云南路，

南至天府路，东至四川路。

（14）2-14银湾片区

面积约 3.42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天府路，

南至天府路，东至云南路。

（15）2-15石步岭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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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1.0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海角路，西至金海岸大

道，南至渔港路，东至昆明路—海角路。

（16）2-16冠头岭片区

面积约 4.58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冠头

岭森林公园，南至海岸线，东至北海大道。

（17）2-17大墩海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0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美景路，西至北

海大道，南至海岸线，东至贵阳路。

（18）2-18群和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0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天府路，西至金

海岸大道，南至新世纪大道，东至四川路。

（19）2-19北海高新区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79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新世纪大道，西

至金海岸大道路，南至金海岸大道，东至四川路。

（20）2-20大江埠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4.71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站南东路，西至

广东路，南至浙江路，东至上海路。

（21）2-21驿马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48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站南东路，西至

上海路，南至江苏路，东至南珠大道。

（22）2-22曲湾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6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江苏路，西至上

海路，南至银滩大道，东至南珠大道。

（23）2-23北背岭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4.4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浙江路，西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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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南至金海岸大道，东至上海路。

（24）2-24江尾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21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浙江路，西至四

川路，南至金海岸大道，东至广东路。

（25）2-25侨港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38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

至浙江路，南至海岸线，东至海岸线。

（26）2-26银滩中区

该片区面积约 4.8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

至海岸线，南至海岸线，东至海景大道。

（27）2-27冯家江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6.86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银滩大道，西至

上海路，南至海景大道-海岸线，东至南珠大道。

（28）2-28金海湾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4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

至南珠大道，南至海岸线，东至东海路。

（29）2-29大冠沙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9.2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

至东海路，南至海岸线，东至海岸线。

（30）2-30平阳西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5.7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

科园路，南至天津路，东至南北高速路。

（31）2-31平阳东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6.19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

南北高速路，南至天津路，东至金海岸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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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2竹林东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17.84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天津路，西至竹

林大道，南至海岸线，东至海岸线。

（33）2-33竹林西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12.55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天津路，西至海

岸线，南至海岸线，东至竹林大道。

（34）2-34南珠新城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19.70平方公里，主要范围包括营盘镇、铁山港滨

江生活组团在内的混合区。

（35）2-35合浦城东区

该片区面积约 2.59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龙门路-东校场路-

迎宾大道，西至廉阳大道-科园路-外环东路，南至迎宾大道-公园路-

无名路，东至廉东路。

（36）2-36合浦城南区

该片区面积约 14.15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南北二级公路，

西至望洲路，南至南环路-铁路线，东至廉东路。

（37）2-37合浦老城区

面积约为 2.8平方公里，涵盖处于老中心城区的几个街道，主

要范围为北至中山路-迎宾大道，西至西华路-西门江东路-南富路，

南至金鸡路-廉州南路，东至廉州大道。

（38）2-38合浦烟楼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6.30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规划横五路，西

至海岸线，南至汇江大道，东至规划纵二路-南珠大道。

另外，福成镇、南康镇、党江镇、沙岗镇、西场镇、乌家镇、石

湾镇、石康镇、常乐镇、闸口镇、公馆镇、白沙镇、山口镇、沙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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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湖镇、曲樟乡等集镇，均属 2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5.4 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3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主要有 18个片区，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1）3-01赤壁片区

面积约 9.38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城区-合浦边界，西至

南珠大道，南至汇江大道，东至铁路线。

（2）3-02军屯片区

面积约 4.42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汇江大道，西至南珠大

道，南至新竹路，东至铁路线。

（3）3-03七星江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12.12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新竹路，西至吉

林路，南至迎宾大道，东至铁路线。

（4）3-04北海市出口加工区

该片区面积约 2.0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昆明路，西至渔

港路，南至天府路，东至北海大道。

（5）3-05平阳工业区

该片区面积约 13.88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澳门路，西至科

园路，南至铁山港大道，东至机场路。

（6）3-06斑鸠冲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8.4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至

经四路，南至纬七路，东至四号路。

（7）3-07彬定片区

征
求
公
众
意
见
稿



33

该片区面积约 21.91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四号

路-纬七路-七号路，西至经四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经十一路。

（8）3-08兴港铁路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4.91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

至经十一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兴港路。

（9）3-09兴港西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5.55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

至兴港路，南至七号路，东至三号路。

（10）3-10川江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8.23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七号路，西至兴

港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三号路。

（11）3-11兴港东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10.8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

至三号路，东至十三号路，南至五号路。

（12）3-12出口加工区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37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五号路直线，西

至三号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五号路。

（13）3-13冲口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3.4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纬七路，南至三号

路，东至海景大道。

（14）3-14铁山港石头埠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7.19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包括石头埠村、工业区

与港口在内的混合区域。

（15）3-15北暮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0.38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邻石头埠片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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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景大道，南至五号路，东部以海岸线为界。

（16）3-16啄罗片区

该片区面积约 25.63平方公里，该区域以工业用地为主并包含港

口。

（17）3-17合浦工业区

该片区面积约 1.19 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横二路，西至纵

十一路，南至横六路，东至外环东路-建二路。

（18）3-18平头岭工业区

该片区面积约 16.89平方公里，主要范围为北至铁路线，西至

南珠大道，南至合浦-海城区边界，东至合浦-海城区边界。

5.5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是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

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及 4b类两种

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

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

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1）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划分

其划分范围是：将道路红线（轨道交通用地范围、内河航道的河

堤护栏或堤外坡角）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①相邻区域为 1类区域，距离为 50m±5m；

②相邻区域为 2类区域，距离为 35m±5m；

③相邻区域为 3类区域，距离为 20m±5m。

4a类标准适用区域包括：涠洲环岛公路、北环路、北河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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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底路、城西路、创业大道、定海南路、定海中路、东城北路、东山

路、东山一路、东西发展大道、东校场路、丰门南路、公园路、广东

北路、广东南路、还珠大道、还珠南路、合浦大道、金鸡路、金鸡西

路、进港大道、科园路、廉东路、廉南路、廉平路、廉阳大道、廉州

大道、南北创新大道、南北二级公路、南珠大道、外东环路、望州路、

文蔚坊路、迎宾大道、营盘路、北海大道、七号路、四号路、台湾路、

新世纪大道、金海岸大道、南珠大道、兴港路、呼和浩特-北海高速

公路、兰州-海口高速公路、海角路，金海岸大道，西南大道，北海

大道，北部湾路，成都路，昆明路，西藏路，重庆路，云南路，贵州

路，四川路，站北路，站南路，新世纪大道，北京路，长青路，中山

路，茶亭路，解放路，湖南路，湖北路，河南路，广东路，深圳路，

海南路，拉萨路，江苏路，浙江路，南京路，杭州路，长沙路，武汉

路，银滩大道，南珠大道，铁山港大道，天津路，南海路，东海路，

黄河路，渤海路，大冠沙路，东南大道，海景大道，东北大道，吉林

路，辽宁路，黑龙江路，台湾路，澳门路，香港路，三中路、银滩三

号路，银滩四号路，港口路等交通道路及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各内河

航道。

（2）4b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划分

将铁路干线用地范围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b类标准适用区

域，垂直距离的确定方法同 4a类。

另外，机场周围受飞机通过所产生噪声影响的区域其声环境质量

标准按 GB9660—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确定。即机场附

近一类区，噪声影响标准值小于等于 70dB；机场附近二类区，噪声

影响标准值小于等于 7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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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说明

（1）各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即 0类声

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0类声环境质量标准，1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的 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声环境功能

区适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声环

境质量标准，4a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类声环境质量标准，4b类声环境功能区适

用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b类声环境

质量标准。

（2）南康镇、福成镇、党江镇、沙岗镇、西场镇、乌家镇、石

湾镇、石康镇、常乐镇、闸口镇、公馆镇、白沙镇、山口镇、沙田镇、

星岛湖镇、曲樟乡等集镇，整体划分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不做细致

划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质量标

准。

（3）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

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a）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类声环

境功能区要求；（b）村庄原则上执行 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

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

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c）集

镇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d）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

仓储集中区执行 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e）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

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划分范围是：将道路红线（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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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用地范围、内河航道的河堤护栏或堤外坡角）外一定距离内的

区域划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①相邻区域为

1 类区域，距离为 50m±5m；②相邻区域为 2 类区域，距离为 35m

±5m；③相邻区域为 3类区域，距离为 20m±5m。

（5）对于 4a类声环境功能区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重叠区域，

执行 4b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标准。

（6）机场周围受飞机通过所产生噪声影响的区域其声环境质量

标准按 GB9660—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确定。即机场附

近一类区，噪声影响标准值小于等于 70dB；机场附近二类区，噪声

影响标准值小于等于 7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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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北海市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修编方案

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1类声环

境质量

功能区

1-01 北海市 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 旅游区 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及其附近区域 2.93
从 0类降低

为 1类

1-02 北海市 大墩海社区
居住区、

文教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新海岸大道-新世纪大道，西至北海大道，南至

美景路-海景路，东至浙江路
3.8 不变

1-03 北海市 鲤鱼地片区 旅游区 东至天津路，南至银滩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北至铁路线 22.11 不变

1-04 北海市 金海湾片区
居住区、

文教区
东至东海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北至银滩大道 2.56 不变

1-05 北海市 大冠沙片区
居住区、

文教区
东至渤海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东海路，北至银滩大道 3.58 不变

1-06 北海市 西村港片区
居住区、

文教区
东至天津路，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渤海路，北至银滩大道 4.28 不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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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1-07 合浦县 合浦城东居住区 居住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廉州大道，西至廉州大道，南至南北二级公路，

东至外环东路-东校场路-科园路-龙门路-廉阳大道-迎宾大道-科
园路-公园路-外环东路-无名路-廉东路

13.93 新增

1-08 合浦县 合浦城南居住区 居住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鸡路-廉州南路，西至金鸡西路，南至南环路，

东至望洲路-南北二级公路-还珠南路
6.52 新增

1-09 合浦县 合浦城西居住区 居住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西门江东路-西华路，西至北环路，南至南环路，

东至金鸡西路
13.26 新增

1-10 合浦县 合浦城北居住区 居住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环路，西至西华路，南至中山路-迎宾大道，

东至廉州大道
7.91 新增

2类声环

境质量

功能区

2-01 北海市 岭底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合浦交界，西至海岸线，南至迎宾大道，东至

吉林路
2.98 不变

2-02 北海市 沙脚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海岸线，南至上迎宾大道，东

至吉林路
5.58 不变

2-03 北海市 高德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迎宾大道，西至上海路，南至上北海大

道，东至南珠大道
8.10 不变

2-04 北海市 高德东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南至上西南大道，

东至西南大道
7.81 不变

2-05 北海市 三江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上海路，南至站南东路，东至

南珠大道
4.52 不变

2-06 北海市 北岸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广东路，南至北海大道，东至上

海路
4.12 不变

2-07 北海市 西边垌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广东路，南至站南东路，东至

上海路
4.71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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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2-08 北海市 老城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四川路，南至北海大道，东至广

东路
3.43 不变

2-09 北海市 站北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四川路，南至站前路，东至广

东路
3.16 不变

2-10 北海市 站南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站前路，西至四川路，南至浙江路，东至广东

路
4.69 不变

2-11 北海市 海角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云南路，南至北海大道，东至四

川路
3.21 不变

2-12 北海市 地角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岸线，西至昆明路—海角路，南至北海大道，

东至云南路
4.90 不变

2-13 北海市 白屋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云南路，南至天府路，东至四

川路
2.85 不变

2-14 北海市 银湾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北海大道，西至天府路，南至天府路，东至云

南路
3.42 不变

2-15 北海市 石步岭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角路，西至金海岸大道，南至渔港路，东至

昆明路—海角路
1.07 不变

2-16 北海市 冠头岭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冠头岭森林公园，南至海岸

线，东至北海大道
4.58 不变

2-17 北海市 大墩海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美景路，西至北海大道，南至海岸线，东至贵

阳路
3.03 不变

2-18 北海市 群和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天府路，西至金海岸大道，南至新世纪大道，

东至四川路
3.03 不变

2-19 北海市 北海高新区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新世纪大道，西至金海岸大道路，南至金海岸

大道，东至四川路
2.79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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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2-20 北海市 大江埠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站南东路，西至广东路，南至浙江路，东至上

海路
4.71 不变

2-21 北海市 驿马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站南东路，西至上海路，南至江苏路，东至南

珠大道
2.48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22 北海市 曲湾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江苏路，西至上海路，南至银滩大道，东至南

珠大道
3.67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23 北海市 北背岭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浙江路，西至广东路，南至金海岸大道，东至

上海路
4.47 不变

2-24 北海市 江尾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浙江路，西至四川路，南至金海岸大道，东至

广东路
2.21 不变

2-25 北海市 侨港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浙江路，南至海岸线，东至

海岸线
2.38 不变

2-26 北海市 银滩中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海岸线，南至海岸线，东至

海景大道
4.83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27 北海市 冯家江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银滩大道，西至上海路，南至海景大道-海岸线，

东至南珠大道
6.86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28 北海市 金海湾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南至海岸线，东

至东海路
3.47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29 北海市 大冠沙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金海岸大道，西至东海路，南至海岸线，东至

海岸线
9.23

从 1类降低

为 2类

2-30 北海市 平阳西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科园路，南至天津路，东至南

北高速路
5.77 不变

2-31 北海市 平阳东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迎宾大道，西至南北高速路，南至天津路，东

至金海岸大道
6.19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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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2-32 北海市 竹林东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天津路，西至竹林大道，南至海岸线，东至海

岸线
17.84 不变

2-33 北海市 竹林西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天津路，西至海岸线，南至海岸线，东至竹林

大道
12.55 不变

2-34 北海市 南珠新城片区 混合区 包括营盘镇、铁山港滨江生活组团在内的混合区 19.70 不变

2-35 合浦县 城东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龙门路-东校场路-迎宾大道，西至廉阳大道-科
园路-外环东路，南至迎宾大道-公园路-无名路，东至廉东路

2.59 新增

2-36 合浦县 城南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南北二级公路，西至望洲路，南至南环路-铁路

线，东至廉东路
14.15 新增

2-37 合浦县 老城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中山路-迎宾大道，西至西华路-西门江东路-南
富路，南至金鸡路-廉州南路，东至廉州大道

2.8 新增

2-38 合浦县 烟楼片区 混合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规划横五路，西至海岸线，南至汇江大道，东

至规划纵二路-南珠大道
6.3 新增

3类声环

境质量

功能区

3-01 北海市 赤壁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海城区-合浦边界，西至南珠大道，南至汇江大

道，东至铁路线
9.38 不变

3-02 北海市 军屯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汇江大道，西至南珠大道，南至新竹路，东至

铁路线
4.42 不变

3-03 北海市 七星江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新竹路，西至吉林路，南至迎宾大道，东至铁

路线
12.12 不变

3-04 北海市 北海市出口加工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昆明路，西至渔港路，南至天府路，东至北海

大道
2.07 不变

3-05 北海市 平阳工业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澳门路，西至科园路，南至铁山港大道，东至 13.88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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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机场路

3-06 北海市 斑鸠冲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至经四路，南至纬七路，东至

四号路
8.40 不变

3-07 北海市 彬定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四号路-纬七路-七号路，西至经四

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经十一路
21.91 不变

3-08 北海市 兴港铁路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至经十一路，南至海景大道，

东至兴港路
4.91 不变

3-09 北海市 兴港西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铁山港大道，西至兴港路，南至七号路，东至

三号路
5.55

从 2类降低

为 3类

3-10 北海市 川江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七号路，西至兴港路，南至海景大道，东至三

号路
8.23

从 2类降低

为 3类

3-11 北海市 兴港东片区 工业区 北至铁山港大道，西至三号路，东至十三号路，南至五号路 10.80 不变

3-12 北海市 出口加工区片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五号路直线，西至三号路，南至海景大道，东

至五号路
3.37 不变

3-13 北海市 冲口片区 工业区 北至纬七路，南至三号路，东至海景大道 3.40 不变

3-14 北海市 铁山港石头埠片区 工业区 包括石头埠村、工业区与港口在内的混合区域 7.19 不变

3-15 北海市 北暮片区 工业区
北邻石头埠片区，西至海景大道，南至五号路，东部以海岸线

为界。
20.38 不变

3-16 北海市 啄罗片区 工业区 以工业用地为主并包含港口。 25.63 不变

3-17 合浦县 合浦工业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横二路，西至纵十一路，南至横六路，东至外

环东路-建二路
1.19 新增

3-18 合浦县 平头岭工业区 工业区 主要范围为北至铁路线，西至南珠大道，南至合浦-海城区边界， 16.89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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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区

域类别
编号 区域 适用区域名称

适用主

要功能
区域

面积

km2

功能区等级

对比

东至合浦-海城区边界

4类声环

境质量

功能区

4-01
北海市

&合浦

县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交通干线

4a类标准适用区域包括：涠洲环岛公路、北环路、北河街、车

沟底路、城西路、创业大道、定海南路、定海中路、东城北路、

东山路、东山一路、东西发展大道、东校场路、丰门南路、公

园路、广东北路、广东南路、还珠大道、还珠南路、合浦大道、

金鸡路、金鸡西路、进港大道、科园路、廉东路、廉南路、廉

平路、廉阳大道、廉州大道、南北创新大道、南北二级公路、

南珠大道、外东环路、望州路、文蔚坊路、迎宾大道、营盘路、

北海大道、七号路、四号路、台湾路、新世纪大道、金海岸大

道、南珠大道、兴港路、呼和浩特-北海高速公路、兰州-海口高

速公路、海角路，金海岸大道，西南大道，北海大道，北部湾

路，成都路，昆明路，西藏路，重庆路，云南路，贵州路，四

川路，站北路，站南路，新世纪大道，北京路，长青路，中山

路，茶亭路，解放路，湖南路，湖北路，河南路，广东路，深

圳路，海南路，拉萨路，江苏路，浙江路，南京路，杭州路，

长沙路，武汉路，银滩大道，南珠大道，铁山港大道，天津路，

南海路，东海路，黄河路，渤海路，大冠沙路，东南大道，海

景大道，东北大道，吉林路，辽宁路，黑龙江路，台湾路，澳

门路，香港路，三中路、银滩三号路，银滩四号路，港口路等

交通道路及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各内河航道。

不变

4-02
北海市

&合浦

县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交通干线 穿越城区铁路线两侧区域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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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北海市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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